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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的 內

容 概 不 負 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表 明 不 會 就

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或 因 依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

任 何 責 任 。

*

(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中 外 合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)

( 股 份 代 號 ： 5 6 8 )

補 充 及 澄 清 公 告

須 予 披 露 交 易

財 務 資 助 – 還 款 協 議

茲 提 述 山 東 墨 龍 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本 公 司 」 ） 日 期 為 二

零 二 四 年 一 月 九 日 的 公 告 （「 該 公 告 」），內 容 有 關 （ 其 中 包 括 ）

該 等 還 款 安 排 。 除 文 義 另 有 所 指 外 ， 本 公 告 所 用 詞 彙 與 該 公 告 所

定 義 者 具 有 相 同 含 義 。

本 公 司 希 望 向 股 東 及 潛 在 投 資 者 提 供 有 關 該 等 還 款 安 排 的 更 多 資

訊 。

本 公 司 希 望 就 該 公 告 的 英 文 版 本 進 行 澄 清 ， 但 該 公 告 的 中 文 版 本

的 所 有 資 訊 維 持 不 變 。 本 公 司 希 望 澄 清 買 方 並 無 亦 不 會 就 壽 光 寶

隆 及 威 海 寶 隆 償 還 該 等 債 務 的 義 務 提 供 擔 保 。

相 反 ， 為 保 護 本 公 司 的 權 益 ， 壽 光 寶 隆 已 向 本 公 司 抵 押 其 固 定 資

產 及 無 形 資 產 ， 包 括 （ 其 中 包 括 ） 土 地 及 物 業 及 設 備 等 （ 「 抵 押

資 產 」），作 為 償 還 壽 光 寶 隆 還 款 協 議 項 下 該 等 債 務（「 該 抵 押 」）

的 抵 押 物 。 根 據 估 值 師 （ 為 中 國 合 資 格 獨 立 估 值 師 ） 所 編 製 的 估

值 報 告 ， 抵 押 資 產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之 估 值 為 人 民 幣

5 0 9 , 2 1 5 , 8 8 5 元 。 本 公 司 可 在 （ 其 中 包 括 ） 壽 光 寶 隆 不 支 付 該 等 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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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 或 抵 押 資 產 價 值 減 少 的 情 況 下 執 行 該 抵 押 。

就 威 海 寶 隆 還 款 協 議 項 下 的 該 等 債 務 ， 本 公 司 留 意 到 ， 根 據 威 海

寶 隆 截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止 九 個 月 經 審 計 的 財 務 資 料 ， 截

至 二 零 二 三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， 威 海 寶 隆 的 淨 資 產 為 人 民 幣

5 8 , 9 6 9 , 7 6 7 . 5 6 元 ，總 資 產 為 人 民 幣 9 9 , 5 8 5 , 3 3 0 . 3 2 元 。本 公 司 已 審

閱 威 海 寶 隆 與 獨 立 第 三 方 就 租 賃 威 海 寶 隆 生 產 線 簽 訂 的 租 賃 協 議

（ 「 租 賃 協 議 」 ） 。 根 據 租 賃 協 議 ， 威 海 寶 隆 將 ✀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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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二 四 年 一 月 十 二 日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由 執 行 董 事 袁 瑞 先 生 、 姚 有 領 先 生 、 李

志 信 先 生 及 趙 曉 潼 先 生 ； 非 執 行 董 事 丁 一 先 生 及 張 敏 女 士 ； 以 及 獨 立

非 執 行 董 事 唐 慶 斌 先 生 、 宋 執 旺 先 生 及 蔡 忠 傑 先 生 組 成 。

*僅 供 識 別


